
常州市昊升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4-042 

 

 

 

 

 

 

常州市昊升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经济开发区遥观镇戴洛路 666 号新材

料产业园 16 号楼 

 

 

 

 

 

 

 

 

 

2024年12月 

 



常州市昊升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4-042 

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张  伟           黄  颖          张  昊          张亚军           何海波 

全体监事签名： 

                                             

陈佳楣        张  英          上官冬梅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张  伟             何海波  

 

常州市昊升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常州市昊升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4-042 

目录 

声明 ................................................................................................................................................................ 2 

目录 ................................................................................................................................................................ 3 

释义 ................................................................................................................................................................ 4 

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 5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 9 

三、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 11 

四、 有关声明 ................................................................. 13 

五、 备查文件 ................................................................. 14 

 

 

 

  



常州市昊升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4-042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昊升电机 指 常州市昊升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 指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章程 指 《常州市昊升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众公司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

规则》 

本次发行、本次股票发行 指 

常州市昊升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发行对 

象定向增发方式，向认购人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的行为。 

发行对象、认购人 指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合格投资者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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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常州市昊升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昊升电机 

证券代码 873515 

主办券商 开源证券 

所属层次 创新层 

挂牌公司行业分类 
制造业（C）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8）电机

制造（C381）微电机及组件制造（C3813） 

主营业务 微型直流电机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发行前总股本（股） 46,06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3,94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50,000,000 

发行价格（元） 2.55 

募集资金（元） 10,047,0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本次发行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不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不存在特殊投资条款安排。 

（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1、 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安排的规定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股票发行时，公司原股东无优先认购权。 

2、 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公众公司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股东大会就股票发行作出的决议，至

少应当包括下列事项：（二）发行对象或范围、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定向发行规则》第十二条规定：“发行人应当按照《公众公司办法》的规定，在股东大

会决议中明确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已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的议案》，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

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不做优先认购安排。 

综上，本次定向发行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不做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公众公司办法》

《定向发行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约定。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14名，均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1 张  伟 在册股

东 

自然人

投资者 

控股股

东、实

际控制

人及其

680,000 1,734,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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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

动人 

2 黄  颖 在册股

东 

自然人

投资者 

控股股

东、实

际控制

人及其

一致行

动人 

1,200,000 3,060,000.00 现金 

3 何海波 在册股

东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300,000 765,000.00 现金 

4 张亚军 在册股

东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

员、核

心员工 

40,000 102,000.00 现金 

5 朱明婷 在册股

东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

工 

60,000 153,000.00 现金 

6 杨兴伟 在册股

东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

工 

80,000 204,000.00 现金 

7 陈华杰 在册股

东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

工 

380,000 969,000.00 现金 

8 袁志君 在册股

东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

工 

80,000 204,000.00 现金 

9 巢向阳 新增投

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

工 

400,000 1,020,000.00 现金 

10 唐亚东 新增投

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

工 

100,000 255,000.00 现金 

11 肖昌井 新增投

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

工 

100,000 255,000.00 现金 

12 黄  玲 新增投

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

工 

400,000 1,020,000.00 现金 

13 蒋维勇 新增投

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

工 

80,000 204,000.00 现金 

14 王  金 新增投

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

工 

40,000 102,000.00 现金 

合计 - - 3,940,000 10,047,000.00 -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认购资金均来源于自有或自筹资金，不存在他人代为缴款情形，不存在非法

募集他人资金进行投资的情形，公司不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担保。本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股

权代持的情形。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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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与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披露的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一致，不存在本次发行实际

募集资金总额未达到预计募集资金总额的情况。 

 

（五）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序

号 
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数量（股） 

法定限售数量

（股） 

自愿锁定数量

（股） 

1 张  伟 680,000 680,000 510,000 170,000 

2 黄  颖 1,200,000 1,200,000 900,000 300,000 

3 何海波 300,000 300,000 225,000 75,000 

4 张亚军 40,000 40,000 30,000 10,000 

5 朱明婷 60,000 60,000 0 60,000 

6 杨兴伟 80,000 80,000 0 80,000 

7 陈华杰 380,000 380,000 0 380,000 

8 袁志君 80,000 80,000 0 80,000 

9 巢向阳 400,000 400,000 0 400,000 

10 唐亚东 100,000 100,000 0 100,000 

11 肖昌井 100,000 100,000 0 100,000 

12 黄  玲 400,000 400,000 0 400,000 

13 蒋维勇 80,000 80,000 0 80,000 

14 王  金 40,000 40,000 0 40,000 

合计 3,940,000 3,940,000 1,665,000 2,275,000 

 

1、 法定限售情况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上市公司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就任时确定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

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股份在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限制转让期限内出质的，质权人不得在限制转让期限内行使质权。”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1 年内不

得转让。公司股东自愿承诺锁定其所持股份的，锁定期内不得转让其所持公司股份。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本次发行对象中，张伟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黄颖系公司董事，何海波系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张亚军系公司董事，根据上述规定，通过本次定向发行认购股份的 75%需进行限售，

公司将在本次认购完成后对上述对象认购的新增股份登记时按规定办理法定限售手续。 

2、 自愿限售情况 

本次发行所有对象所获得的股份自认购的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限售 24 个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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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中，张伟、黄颖、何海波、张亚军均为公司董事，上述 4 名认购对象承诺对本次

认购股份中除法定限售以外的其它股份，即通过本次发行认购股份的 25%进行自愿限售，自愿限售

期为自认购的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除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

的其他 10 名认购对象承诺对本次定向发行认购股份的 100%进行自愿限售，自愿限售期为自认购的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 

 

（六）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已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已开设的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户名：常州市昊升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经济开发区支行 

账号：32050162903600002358 

 

（七）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披露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以及主

办券商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八）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24名，累计不超过 200人，因此，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公

众公司办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豁免注册的情形，由全国股转公司自律管理，豁免中国证监会注册。 

 

（九）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公司不属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实际控制企业，也不属于外资企业，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存在

国有法人股东和外资股东，本次发行无需履行国资、外资等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 

 

（十）本次定向发行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6 日披露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决议公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决议公告》、《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关于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公司于 2024年 8月 22 日披露了《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 2024年 9月 2日披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 

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6 日披露了《关于定向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受理的公告》； 

公司于 2024年 9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定向发行股票申请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同意定向发行的函的公告》；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0日披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二稿）》；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7日披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6 日披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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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定向发行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等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了本次定向发行应当披露

的信息。 

公司及其相关责任主体在报告期内，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

规则》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中国证监会给予行政处罚或采取

监管措施、被全国股转公司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的情况。 

综上，公司及其相关主体在报告期内及本次定向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张  伟 26,440,000 57.40% 20,140,000 

2 黄  颖 16,800,000 36.47% 12,600,000 

3 陈强卫 400,000 0.87% 400,000 

4 何海波 320,000 0.69% 320,000 

5 张亚军 240,000 0.52% 240,000 

6 刘振军 240,000 0.52% 240,000 

7 汪华新 220,000 0.48% 220,000 

8 朱明婷 200,000 0.43% 200,000 

9 陈华杰 160,000 0.35% 160,000 

10 杨兴伟 160,000 0.35% 160,000 

合计 45,180,000 98.09% 34,680,000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张  伟 27,120,000 54.24% 20,820,000 

2 黄  颖 18,000,000 36.00% 13,800,000 

3 何海波 620,000 1.24% 620,000 

4 陈华杰 540,000 1.08% 540,000 

5 巢向阳 400,000 0.80% 400,000 

6 黄  玲 400,000 0.80% 400,000 

7 陈强卫 400,000 0.80% 400,000 

8 张亚军 280,000 0.56% 280,000 

9 朱明婷 260,000 0.52% 260,000 

10 刘振军 240,000 0.48% 240,000 

合计 48,260,000 96.52% 37,760,000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是依据审议本次股票定向发

行认购对象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4 年 8 月 13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全

体证券持有人名册填列。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仅考虑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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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影响。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0,500,000 22.80% 10,500,000 21.00%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0 0.00% 0 0.00%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0 0.00% 0 0.00% 

合计 10,500,000 22.80% 10,500,000 21.00% 

有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32,740,000 71.08% 34,620,000 69.24%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560,000 1.21% 900,000 1.80% 

3、核心员工 1,380,000 3.00% 3,100,000 6.20% 

4、其它 880,000 1.91% 880,000 1.76% 

合计 35,560,000 77.20% 39,500,000 79.00% 

总股本 46,060,000 100.00% 50,000,000 1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18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6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24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47,000.00 元，公司的货币资金、流动

资产、资产总额均将增加，股本规模和净资产将进一步增加，资产负债率将降低，偿债能力将进一

步提升。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定向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业务结构均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任职情况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张  伟 
董事长、总经

理 
26,440,000 57.40% 27,120,000 54.24% 

2 黄  颖 董事 16,800,000 36.47% 18,000,000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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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何海波 

董事、财务负

责人、董事会

秘书 

320,000 0.69% 620,000 1.24% 

4 张亚军 
董事、核心员

工 
240,000 0.52% 280,000 0.56% 

5 刘振军 核心员工 240,000 0.52% 240,000 0.48% 

6 汪华新 核心员工 220,000 0.48% 220,000 0.44% 

7 朱明婷 核心员工 200,000 0.43% 260,000 0.52% 

8 杨兴伟 核心员工 160,000 0.35% 240,000 0.48% 

9 陈华杰 核心员工 160,000 0.35% 540,000 1.08% 

10 刘迪虎 核心员工 100,000 0.22% 100,000 0.20% 

11 臧园园 核心员工 100,000 0.22% 100,000 0.20% 

12 李树坤 核心员工 100,000 0.22% 100,000 0.20% 

13 袁志君 核心员工 100,000 0.22% 180,000 0.36% 

14 巢向阳 核心员工 0 0.00% 400,000 0.80% 

15 唐亚东 核心员工 0 0.00% 100,000 0.20% 

16 肖昌井 核心员工 0 0.00% 100,000 0.20% 

17 黄  玲 核心员工 0 0.00% 400,000 0.80% 

18 蒋维勇 核心员工 0 0.00% 80,000 0.16% 

19 王  金 核心员工 0 0.00% 40,000 0.08% 

合计 45,180,000 98.09% 49,120,000 98.24%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3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24 0.35 0.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2.83 1.67 1.74 

资产负债率 40.24% 33.27% 30.64% 

 

三、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涉及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 

本次定向发行说明书披露后公司对定向发行说明书进行了两次修订： 

1、2024 年 8 月 21 日，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相关

议案，根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进展等相关情况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查关

注事项有关要求，公司对《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内容做了进一步补充修订，并于 2024 年 9 月 2

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信息平台 www.neeq.com.cn 披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公告

编号：2024-030）。 

本次修订不涉及发行对象、认购价格、认购数量、募集资金用途等关键要素的改变，相关发行

事项无重大调整，无需重新履行审议程序。 

2、2024 年 11 月 18 日，公司聘请了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定向发行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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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022 年度、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重新审计，根据审计结果，公司对《股票定向发行说明

书》内容进行了二次补充修订，并于 2024 年 11 月 20 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信息平台 

www.neeq.com.cn 披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二稿）》（公告编号：2024-038）。 

本次修订不涉及发行对象、认购价格、认购数量、募集资金用途等关键要素的改变，相关发行

事项无重大调整，无需重新履行审议程序。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首次披露后，公司未就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作出其他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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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张  伟           黄  颖  

  年  月  日 

控股股东签名：                

张  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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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一）《常州市昊升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常州市昊升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三）《常州市昊升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四）《常州市昊升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大会会议决议》 

（五）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 

（六）《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二

稿）》； 

（七）、《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八）、《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九）、《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十）、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验资报告； 

（十一）、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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